
國立臺北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表

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

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
總學分數

51
本校開設課程
總學分數

481

領域核心課程學
生最低應修學分
數

4
領域內跨科課程
學生最低應修學
分數

12
主修專長課程學
生最低應修學分
數

35

領域核心課程本
校開設學分數

22
領域內跨科課程
本校開設學分數

105
主修專長課程本
校開設學分數

354

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法律學系(所)、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(所)、財政學系(所)、不動產與城鄉
環境學系(所)、都市計劃研究所、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、經濟學系
(所)、社會學系(所)、社會工作學系(所)、犯罪學研究所

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

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
需修習
學分數

學校開
設課程
學分數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/選修 備註

領域核
心課程

領域課
程理論
基礎

2 2 社會領域課程概論 2 必修

探究與
實作

2 20 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研究方法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科學研究法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研究法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領域內
跨科課
程

地理專
長課程

6 67 地理學通論 2 選修

地理學通論 3 選修

環境生態學 2 選修

環境影響評估 2 選修

自然災害與衛星資訊 2 選修

都市發展 2 選修

都市地理與地方創生 2 選修

文化、景觀與地理 2 選修

文化空間研究 3 選修

文化創意空間研究 3 選修

文化創意產業專題 3 選修

文化景觀與保存維護研究 3 選修

地景與觀光專題 3 選修

空間規劃之社會文化基礎 3 選修

區域發展與文化 3 選修

環境與文化專題 3 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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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地理 2 選修

都市及區域計畫理論 2 選修

都市計畫 6 選修

都市計畫 4 選修

都市及區域政策 2 選修

地理資訊系統 2 選修

專題研究(二)-地理資訊系統 3 選修

地圖學 2 選修

測量學 3 選修

歷史專
長課程

6 38 史學方法 4 選修

臺灣通史(一) 2 選修

臺灣通史(二) 2 選修

臺灣通史(三) 2 選修

臺灣通史(四) 2 選修

臺灣的歷史與文化 2 選修

近代臺灣的歷史與文化 2 選修

中國通史 6 選修

中國文化史：生活、禮俗與宗教 2 選修

世界通史一(上古-近古) 6 選修

世界通史二(近代-現代) 6 選修

世界文明史 2 選修

公民與
社會專
長課程

公民教
育理論
基礎

4 29 政治哲學與公共政策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民暨道德教育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共事務治理導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主理論研究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當代民主思潮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共行政與公民社會專題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性別、人權與正義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人權與民主教育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民社會導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民教育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創意節慶與活動研究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

多元文化教育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性別教育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政治學 6 33 公共政策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比較政府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地方政府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西洋政治思想史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政治發展理論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政治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政治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法律學 5 83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憲法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事訴訟法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法概要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法概要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法親屬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法總則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民法繼承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刑事訴訟法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刑法分則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

刑法概要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刑法總則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刑法總則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行政法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行政法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行政法各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法學緒論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法學緒論（一）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法學緒論（二）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商標法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專利法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勞動法各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勞動法總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著作權法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學 6 63 女性主義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工作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公民社會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產業與地方發展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資產與社區營造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台灣社會研究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

性別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區組織與發展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心理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組織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運動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網絡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青少年與社會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非營利組織與民俗藝術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政治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家庭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教育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社會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學 6 61 公共經濟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個體經濟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個體經濟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個體經濟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國際經濟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貨幣銀行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

經濟思想史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經濟學原理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總體經濟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總體經濟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總體經濟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與
人類學

2 24 文化人類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人類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文化行政與政策研究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族群與多元文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永續經營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臺灣鄉土文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藝術人類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哲學與
倫理學

2 14 公民倫理學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行政倫理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倫理學與當代議題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

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
一、本專門課程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為51學分，領域核心課程學生最低應修學分數為4學分

，領域內跨科課程學生最低應修學分數為12學分，主修專長課程學生最低應修學分數為35學分。

二、領域核心課程類別：

(一)領域課程理論基礎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2學分，必修至少2學分。

(二)探究與實作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2學分，必修至少2學分。

三、領域內跨科課程類別：

(一)地理專長課程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。本課程分為3類，至少修習2類。

1.自然人文地理類：「地理學通論」、「環境生態學」、「環境影響評估」、「自然災害與衛星資訊」

、「都市發展」、「都市地理與地方創生」、「文化、景觀與地理」、「文化空間研究」、「文化創意

空間研究」、「文化創意產業專題」、「文化景觀與保存維護研究」、「地景與觀光專題」、「空間規

劃之社會文化基礎」、「區域發展與文化」及「環境與文化專題」。

哲學概論 2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哲學概論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學科探
究方法

4 45 社會工作研究法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研究方法實作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統計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社會統計實作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統計學 3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統計學 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統計學 6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量化研究方法（一）：基礎統計
分析

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量化研究方法（二）：政策資料
分析

4 必修(如
補充說明
)

學科教
學與評
量

0 2 社會領域課程設計 2 選修



2.區域地理類：「世界地理」、「都市及區域計畫理論」、「都市計畫」及「都市及區域政策」。

3.地理學方法類：「地理資訊系統」、「專題研究(二)-地理資訊系統」、「地圖學」及「測量學」。

(二)歷史專長課程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。

四、主修專長課程類別：

(一)公民教育理論基礎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4學分，必修至少4學分。

(二)政治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，必修至少6學分。

(三)法律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5學分，必修至少5學分。

(四)社會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，必修至少6學分。

(五)經濟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6學分，必修至少6學分。

(六)文化與人類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2學分，必修至少2學分。

(七)哲學與倫理學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2學分，必修至少2學分。

(八)學科探究方法：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為4學分，必修至少4學分。

(九)學科教學與評量：無學生最低需修習學分數。

五、相同名稱類似課程僅能採計一門，例如：

(一)「地理學通論(3)」及「地理學通論(2)」。

(二)「都市計畫(6)」及「都市計畫(4)」。

(三)「經濟學原理(6)」、「經濟學(6)」、「經濟學(4)」及「經濟學(3)」。

(四)「法學緒論(4)」、「法學緒論（一）(2)」及「法學緒論（二）(2)」

(五)「民法概要(6)」、「民法概要(3)」及「民法總則(4)」。

(六)「刑法總則(6)」、「刑法總則(4)」及「刑法概要(2)」。

(七)「行政法(6)」及「行政法(4)」。

(八)「社會學(6)」及「社會學(3)」。

(九)「個體經濟學(6)」、「個體經濟學(4)」及「個體經濟學(3)」。

(十)「總體經濟學(6)」、「總體經濟學(4)」及「總體經濟學(3)」。

(十一)「統計學(6)」、「統計學(4)」及「統計學(3)」。

(十二)「哲學概論(4)」及「哲學概論(2)」。

(十三)「政治學(4)」及「政治學(6)」。

六、教育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若有相同或相似，僅能擇一採計。

七、不同類別但相同科目名稱者，僅能擇一採計。

八、各課程科目須依系所課程規劃及修課規範完成修習。




